
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華岡璞玉獎學金 

學士班  申請表 

 

班級  姓名  學號  

電話  E-mail  

入學管道 □ 繁星推薦 □ 申請入學 □ 分發入學 □ 獲本校菁英入學獎學金 

科目 國文 英文 社會 歷史 公民 
加計科目 

總級分 
 

學科能力

測驗成績 
       

分科測驗

成績 
(請填級分) 

       

資料檢核 □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   □ 成績證明文件(附於申請表後) 

切結 

1.受獎學生保留入學資格、註冊後至獎學金頒發日前辦理休、退學或申請保 

  留學籍者，則取消其獎學金領取資格。 

2.受獎學生自退學或轉學之日起，不得繼續享有本辦法獎助學金，且須繳回 

  當學期已領取之獎助學金。 

3.學士班受獎學生自休學之日起，其受獎資格暫停，不需繳回當學期已領取 

  之獎助學金，待其復學註冊後，得恢復受獎資格；惟前述原因消失時，其 

  當學期之受獎補助資格亦不得恢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料黏貼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

  

 


